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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阳法院优化营商环境二十条司法措施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

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入落实省市委、省法院

各项工作要求，锚定“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”目标定位，

充分发挥全市法院在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保障朝阳高质量发展

中的主力军作用，确保实现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。制定如下二十

条司法措施。

1.推进“一窗通办”工作。打破传统业务窗口壁垒，将立案、

查询、材料收转、费用收退、联系法官等多项事务集中至统一的

综合窗口办理，形成“前台办理、群众即办即走、后台支撑、事

务高效运转”的前后台联动模式。

2.落实“一次性告知”机制。进一步优化诉讼服务，严格落

实“立案登记制”，认真检查当事人起诉、申请立案等事项所需

材料，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，对欠缺材料的，一次性告知

所需补交的材料。

3.加强涉企案件司法救济力度。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涉企案

件“绿色服务通道”，安排专人提供诉讼指导服务，帮助企业有

效解纷维权。对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且符合条件的企业，依法采

取诉讼费用缓交方式予以帮助。优化诉讼费胜诉退费机制，简化

退费办理和审批流程，确保诉讼费应退尽退，减轻企业诉讼负担。

4.建立专业调解平台。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商事金融、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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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议等专业调解室，依法对民商事案件开展调解工作。在最高人

民法院“总对总”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框架下，将中小企业协会调

解中心纳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，依法、公正、高效化解涉中小企

业矛盾，有效保护企业合法权益，降低企业成本。

5.开展涉企案件判后答疑工作。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判后答

疑场所，为对裁判结果有异议的涉企案件当事人，依申请提供判

后答疑服务。建立特邀调解员参与判后答疑工作机制，提高答疑

的中立性和可信度，对于发现裁判结果确有错误的，引导当事人

依照法律程序解决或依职权提起再审予以纠正。

6.实施涉企案件生产经营影响评估制度。对于各类涉企案件，

在立案、审理、裁判、执行等各阶段和司法公开、审限管理等各

环节，分析评估执法办案对涉案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，并作出有

效防范和处置。针对实际情况，依法采取多元化解、速裁快审、

“活封”“活扣”、变更适用强制措施、开辟执行快速通道、暂缓

信用惩戒、限制公开等方式，将司法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降

到最低。

7.依法打击破坏营商环境犯罪行为。依法打击危害市场公平

竞争环境的受贿、行贿、滥用职权、职务侵占、非法经营等犯罪，

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。依法打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、金融诈骗、

危害税收征管、扰乱市场秩序等犯罪，营造诚信的营商环境。依

法严惩强迫交易、故意伤害、敲诈勒索等侵害市场主体人身财产

权利犯罪，保护市场主体人身财产安全，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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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心经营。

8.积极稳妥审理破产案件。建立健全“府院联动”破产工作

统一协调机制，及时甄别具有拯救价值和可能性的困境企业，依

法导入重整、和解程序，促进有希望的困境企业拯救再生。严格

区分企业“失信”与“失能”不同情形，畅通司法程序流转渠道，

高效推动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。

9.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。充分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，优

化“三合一”审判机制，加大知识产权民事侵权判赔力度，加强

对知识产权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，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，

形成司法保护的集聚效应。稳妥处理技术转化、创新应用的各类

纠纷，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保障创新驱动发展。

10.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。依法审理涉土地、矿产、林业、

河流等各类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，涉及自然资源开发

利用和环境权益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，推动实现资源合理开

发利用、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相协调。严厉打击非法采矿、

盗伐滥伐林木等违法犯罪行为，促进自然资源依法合理利用。

11.深化文化遗产司法保护。聚焦红山文化申遗攻坚，打造

“法护・山水文遗”文化遗址司法保护品牌。充分发挥牛河梁遗

址、赵尚志烈士故居、石灰窑沟传统村落、马山电厂家属区历史

文化街区 4 个司法保护工作站作用，拓宽文遗司法保护渠道，助

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。

12.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。落实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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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“3+N”工作机制，依法审理涉企行政许可、行政征收、行政

处罚、行政强制案件，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。制发行政机

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，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切实履行出庭应

诉的法定义务。通过发布审判白皮书、发送司法建议、公布典型

案例等方式，促进行政机关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、提高依法行政水

平。

13.大力解决“执行难”。坚持善意文明司法理念，审慎评估、

精准施策，不断提升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。加强执行款“一案一

账号”管理，主动向当事人通知 26 个关键流程节点信息，强化

当事人、社会公众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。深化“立审执一体化”

机制，做实“以保促调”、“以保促执”。灵活运用多元交叉执行

方式，将涉民生、涉企、长期未结的疑难积案纳入交叉执行范围，

持续加大执行力度。

14.健全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机制。精准区分“失信”与“失

能”，对存在轻微失信行为但积极纠正的经营主体，在征得申请

执行人同意的情况下暂不纳入失信名单。畅通信用修复渠道，及

时为积极履行裁判义务或主动纠正失信行为的失信被执行人解

除信用惩戒，修复信用。

15.强化审判流程精细化管理。严格涉企案件审限管理，有

效压缩立案审查、审级衔接、委托司法鉴定的办理时间，缩短案

件在流转中的程序性周期，确保民商事案件审判效率在现有基础

上稳步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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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统一涉企司法裁判尺度。严格落实类案检索、专业法官

会议、审判委员会讨论制度，针对涉企合同纠纷、金融借款、建

设工程、劳动争议、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，统一裁判标准和裁量

尺度，杜绝“同案不同判”，稳定市场主体司法预期。

17.畅通问题诉求反馈渠道。依托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、电

子邮箱、小程序二维码，建立损害营商环境问题投诉“接诉即办”

机制，对反映的立案难、审理慢、执行难、作风差等问题，5 个

工作日内给予办结反馈。

18.构建涉企权益保护协同体系。与人大、政协、其他政法

机关、营商环境建设职能部门、工商联等部门保持沟通联络，健

全完善诉求、转办、答复、评价工作流程，依法及时解决影响法

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涉法涉诉问题。

19.加强司法作风建设。切实转变司法作风、规范司法行为、

提升司法公信，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诉讼服务。聘请企业经营

者担任全市法院廉政司法作风监督员，对营商环境进行经常性的

明察暗访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通报和责任追究。

20.加强法治宣传教育。充分利用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，

强化法治宣传教育，发布典型案例，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

领作用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以多种形式传递司法为民理

念，增强司法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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